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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
2020 年度工作报告

2020 年度，校学术委员会认真贯彻执行《高等学校学术

委员会规程》《江苏师范大学章程》《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

会章程（2016 年修订）》，弘扬科学精神，尊重学术自由，鼓

励学术创新，倡导良好的学术风气，从学校的全局和整体利

益出发，依法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、审议、评定和咨询职权，

有效促进学校事业科学发展。2020 年度校学术委员会运行情

况，总结如下：

一、依章履行职责，审议涉及学术事务的重要文件，发

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的重要作用

1.召开校学术委员会人才队伍建设专门委员会全体会

议，审议相关文件

7 月 2 日组织召开校学术委员会人才队伍建设专门委员

会全体会议，审议人事处提请的《江苏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

论课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及评聘办法》《江苏师范大学关

于中、初级专业资格评审及认定的有关规定》，以及学术委

员会办公室牵头起草的《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人才队伍

建设专门委员会章程》。

2.召开校学术委员会科研诚信建设专门委员会全体会

议，通报调查工作的有关情况，审议调查报告

8月28日召开校学术委员会科研诚信建设专门委员会全

体会议。通报校学术委员会网络质疑事件调查组调查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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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情况，审议并通过了调查组提交的《关于 XX 教师部分

论文被 pubpeer 网站质疑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》。

3.召开校学术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

9 月 24 日组织召开校学术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全体会

议，通报 XX 教师老师部分论文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情

况及初步学术调查结论，审议相关处理意见。

4.召开校学术委员会 2020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

10 月 6 日召开校学术委员会 2020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，

评议、推荐 2020 年申请博士学位授权学科;会议选举校学术

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

5.召开 2 次涉及人体的科研伦理审查工作会议

科研伦理与学术评价专门委员会先后召开会议，开展对

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两位老师提请的涉及人

体的科研项目伦理审查。

二、推进建立健全学术治理相关制度

1.制定《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》

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起草《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议事

规则》，对学术委员会议事范围、议题提交来源及提交程序、

会议组织、会议决议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规定，进一步规范

校学术委员会行使决策、审议、评定和咨询等职权，提高议

事效率，保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

2.制定校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章程

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起草制定专门委员会章程，专门委员

会章程对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与产生、职责与权限、运行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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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门委员会建设，

完善内部治理结构，保障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有效发挥

作用。

三、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工作，提高师生的科研诚信意识

1.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学术诚信教育和自查自纠

及时安排校属各有关单位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和学术不

端行为自查工作。各学院及科研机构结合实际开展以科研诚

信教育为主题的学习研讨宣教活动，并对近五年（2015 年以

来）以江苏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发表的学术论文论著进行一

次学术规范与诚信追溯审查。截止 2020 年 10 月 9 日，共收

到 22 个学院以及省药用植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、一带一

路研究院等单位提交的 24 份自查工作总结材料。学术委员

会办公室整理形成《关于学院及科研机构开展科研诚信教育

和学术不端行为自查工作的总结》。

2.做好科研诚信教育工作，营造良好学术氛围

根据《关于组织收看 2020 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

宣讲教育报告会的通知》要求以及学校安排，学术委员会办

公室承办，组织师生代表和科技工作者集中收看报告会直播。

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研究生新生和电气学院师

生开设《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》讲座，为机关党委第十四党

支部、机关党委第二十二党支部的党员同志作“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与科研诚信”主题报告。

3.协调、组织开展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工作

校学术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，坚持正确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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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、惩防结合、标本兼治，不断加强学风建设工作，营造良

好学术氛围。2020 年，根据上级和学校有关文件规定，协调、

组织开展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工作，及时成立调查组，

通过分析研判材料、调查谈话、委托校外专家对涉嫌学术不

端的成果进行鉴定等多种方式对举报案件进行认真调查，及

时作出认定结论。

四、积极探索教授治学在学院层面学术治理中的有效途

径，充分发挥学院教授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的重要作用

各学院教授委员会全面梳理总结其在学院学术事务方

面所开展的工作，总结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。2020 年度，

学院教授委员会审议学院发展规划，对人才培养、教学科研、

学科建设等工作的重要事项提供咨询意见；对学院学科专业

设置与调整，学术机构的设立等事项提出建议和咨询意见；

依据有关政策和学校文件规定，对教师职称评审、岗位聘任

的学术标准，学位授予标准等具体事项作出决定；对推荐教

学科研成果奖项、推荐学术人才和学术组织任职人选等事项

提出建议或作出评定，对引进人才学术水平作出评价；指导、

组织学院学术道德教育活动，充分发挥学院教授委员会在学

院学术事务中的重要作用。同时，各学院教授委员会仍然存

在职责内容、议事范围尚不够明确，运行机制、议事程序尚

不够规范等个性或共性的问题。

学术委员会从建立、运行到机构组织的逐步健全，各项

工作在探索中前进，在前进中发展与完善。校学术委员会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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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学校科学发展的整体布局中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，认真履

行职责，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优化学术治理体系，

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，提高广大师生关心和支持学

术委员会制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，努力在教育教学、学科建

设、人才队伍建设、学术评价、学风建设等学术事务上发挥

重要作用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科学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


